
公務員服務法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 季節性週期性業務

每日工時上限：14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①急迫必要、人力調度
困難
每日工時不受14小時之
限制
（不得連續超過3日）

②特殊重大專案
3個月加班上限240小時

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日工時逾14小時
月加班時數逾60小時

事由發生１個月內報市府備查
(不得超過80小時)

月加班時數逾60小時
事由發生１個月內報市府備查

(不得超過80小時)
須簽報市府同意 須簽報市府同意

※上班日，每日工時需含正常辦公時數8小時

服勤辦法 【原則】
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60小時



小明1/15(上班日)早上上班8小時，並自18時開始加班，加
班至翌日凌晨3時，則小明1/15辦公時數?

正常辦公時數8小時，加上9小時
加班(18時至翌日3時)，爰15日辦
公時數為17小時

正常辦公時數8小時，加上6小時
加班(18時至24時)，爰15日辦公
時數為14小時

※辦公時間跨越二日者，應合併
計算為第一日之辦公時數



小瓜1/15(上班日)早上請假1日，惟自18時開始加班，加班
至翌日凌晨3時，則小明1/15辦公時數?

請假時數仍須計入正常辦公時數
，加上9小時加班(18時至翌日3時
)，爰15日辦公時數為17小時

上午請假，爰辦公時數僅9小時(
僅計列18時至翌日3時之加班時數
)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之各
假別辦理請假之時數，仍須納入
辦公時數計算(服勤辦法Q&A112年
9月版，Q19)



因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確有需要，加班時數以每3個月
不超過 240小時控管之，所稱之每3個月期限之計算方式
為何？

需以曆月為單位計算，例如：114
年4月1日起至同6月30日止；再
次1週期為7月1日至9月30日

任意期間，例如：114年1月16日起
至同年4月15日止



服勤辦法第4條有關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
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之加班時數與相關程序事項，
輪班輪休人員是否適用？

輪班輪休人員亦有適用，惟如屬
服勤辦法5條第4項規定之11類特
殊輪班輪休人員，於另有規範時
依其規定辦理

輪班輪休人員不適用，爰不受報
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之程序性規
範限制

※服勤辦法已另訂輪班輪休人員
每月加班時數之上限為80小時，
即免除每月加班時數超過60小時
，需報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之程
序性規範。



考績（成、核）

法規所定平時考

核之獎勵

加班費

補休假

無法給予
加班費、補休假

加班補償方式

服勤辦法
加班要件

    經長官指派

    上班時間以外

    執行職務



檢討非必要勤務

簡化業務流程

資訊化

委外化

工作檢討，降低加班時數 落實加班保障

及早規劃補休假事宜

補休將屆期者，機關應視
業務需要積極與當事人協
調給予補休假

加班補休屆期提醒

服勤辦法
積極
作為


